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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双语办案保质提效 力促营商环境改善

33 南宁中院：全面推开双语法官评定工作

苏杰文：双语办案一直在路上
少数民族法官用本民族语言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在于

同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相互信任，这不仅让调解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更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睦。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壮族法官苏杰文，作为自治
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民宗委首批评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汉
双语法官之一，他用双语连系同心结，为民族地区的团结和
谐、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和合”“无讼”是中华民族自古至
今的文化传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
代，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其在处理民事
纠纷时并非万能，这种情况下，更具弹
性、更具灵活的调解制度则具有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调解是一项“技术活”，不仅需要有
对法律规定的熟练掌握为基础，更需要
有对人情世故敏锐的洞察力、理解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及解决纠纷的科学方法
和技巧。南宁市武鸣区总人口 71万人，
其中壮族人口占比在 86%以上。在这样
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充分运用民族语
言调解和审理案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进村入户调解，用双语更加贴近少
数民族群众，普通话说得吃力的当事
人，允许他在庭审中用壮语表述，能让
法官更深入全面了解案件的真实性。”南
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审判
监督庭负责人苏杰文告诉记者，自 1995
年 8月参加工作，24年以来他均在一线
审判岗位，用自己的母语为少数民族群
众解答法律疑问、引导诉讼、调解案
件、开庭审判是工作中的常态，虽然近
两年才大力推进双语审判工作，但在民
族地区，这是日常工作需要，一直在做。

在一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系列
案中，5名原告向武鸣区人民法院提出
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

《土地租赁合同》，由被告恢复土地原
状，支付原告因土地闲置遭受的经济损
失等。5名原告都是年纪较大的壮族农
民，只会讲壮语，又没有委托律师代理

诉讼，而被告只会讲普通话；双方沟通
十分困难低效，5名原告对被告调解解
除合同并恢复土地原状的承诺严重不信
任，庭审中双方言辞激烈，矛盾较为尖
锐。经主审法官苏杰文多次用壮汉双语
交叉进行沟通，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地分析理顺相关法律关系，探讨和完善
各个调解履行的细节和步骤，取得双方
的信任和理解，最终一系列 5个案件均
前后以调解结案并顺利履行完毕，案涉
土地得以及时复垦恢复生产，真正做到
案结事了，平息纠纷。

苏杰文办案至今，每年均有约十余
件案件、统计至今共约有上百件案件需
要完全或部分使用壮语进行开庭。特别
是在农村土地承包、山林经营权承包转
包以及农副产品买卖合同纠纷等民族社
区人数较多案件法庭审理中使用壮语审
理、沟通，进行民商事调解，对缓和当
事双方对立情绪非常有效，社会效果良
好。

“苏杰文是本地人，对本地壮语比较
精通，之前有不懂壮语的法官遇到只会
说壮语的当事人，还需要聘请翻译协助
工作，翻译又无法精准表述司法专业词
汇和完全转述当事人的诉求，造成交流
障碍，影响办案效率。”南宁市武鸣区人
民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梁凤堂表
示，大力培养双语法官能有效促进武鸣
区法院的工作，目前该法院共有员额法
官36人，能够熟练地使用壮汉双语的员
额法官有 30 人，占员额法官总人数
83%，这些双语法官现在都是该院的中
坚力量，积极分子、业务骨干。

长期与壮族乡亲接触、熟悉乡亲们的生活习
惯，苏杰文总能针对不同类别的纠纷及群体，因
案施策，用双语进行办案，实现快速、高效化解
纠纷，办案保质提效的目标。

“苏杰文业务能力强，双语办案质量高，复杂
疑难案件有担当，10年间，他从一个普通审判员
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庭长，给法院的年轻
人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武鸣区人民法院
监察室主任、审监庭法官助理潘兆明告诉记者，
自 2013年苏杰文担任民二庭庭长以来，面对诉讼
案件爆炸性增长形势，每年均独立办案百余件，
并带领民二庭同志顺利完成各年度审判工作任
务，维护了社会稳定，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
展。2018年，苏杰文办理商事案件共159件，结案
144件，结案率90.57%。案件审判质量保持较好水
平，取得良好的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一起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中，原告南宁市
武鸣区城厢镇合旗村第二村民小组向武鸣区法院
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香山糖厂签订的 《协议书》 无效，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27.15亩面积山塘，并恢复山塘原
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山塘租金等。因 《协议

书》 签订租赁案涉及土地时间跨度较长，庭审中
各方对案件事实主张各异，案件事实的认定成为
双方争议焦点。为查清案件事实，主审法官苏杰
文带领审判团队成员，和双方当事人一起，及时
下到基层现场勘查地形地貌，核对土地方位、四
至范围，与双方现场双语沟通、协调。在正确分
析案件法理和多次探讨各种调解方案的合法性、
可行性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维护双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鉴于被告表示不再继续租
赁原告山塘的意愿，最终经充分协商，双方达成
退还原告山塘并适当补偿恢复原样费用的调解协
议。案件以调解结案，保障了双方的合法权益，
维护了厂企与村民和谐、稳定的邻里关系，促进
了社会营商环境的改善。

自担任审判员以来，苏杰文至今共办理了
1000余件商事案件，参与办理 14件破产案，主办
了其中的5件。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工作中依法成
功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有力地促进了地方企
业改制，为武鸣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手段和途
径。他所在民二庭于 2010年因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贡献突出，被南宁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一次。
他多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个人。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
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刑事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有相应规定。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边远的少
数民族地区，涉及少数民族案件数量逐年增多，
培养更多熟悉当地民族语言的法官成为司法实践
的迫切需求。

南宁市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
首府城市。2004 年，南宁市总人口 648.85 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373.31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
57.53%。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壮族人口 362.36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55.85%。少数民族人口
众多，居全国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之
首。“从目前调研情况看，在南宁市壮族群众聚
居地区，如马山、横县、隆安等偏远地区，对

双语法官存在较大需求，用壮汉双语进行调
解、审判、送达、执行工作，案件明显提质提
效。”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潘成银
表示，该院高度重视壮汉双语法官队伍建设工
作，2018 年该院将武鸣区作为试点，在武鸣区
法院评选出 3名壮汉双语法官，探索双语在化解
案件纠纷、促进调解率提高中的运用，成效显
著。武鸣区人民法院在壮汉双语人才培养、审判
运用中的实践，为南宁市全面推开壮汉双语法官
评定工作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该院将在认
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在全市铺开
推广双语法官评定工作，进一步壮大该市壮汉双
语法官队伍，为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利、推
动民族地区稳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奠定坚
实的人才基础。

▲在武鸣区人民法院双语法庭苏杰文正在开庭审理案件。

▲苏杰文（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